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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2──  

第一節 聲聞的解脫  

一、 次第證果 

（一） 引言 

1. 總說正覺與解脫 

    次第證果  賢愚萬別的佛弟子，經善知識的教誨，僧團的陶練，如依法修行，誰也

                                                 
1 案：凡「加框」者，皆為編者所加。 
2 案：1、凡「首行未空二格的段落」，在印順導師的原文中，皆屬「同一段落」。 

2、印順導師原文，若為編者所略部分，以「…〔中略〕（或〔下略〕）…」表示。 

3、文中「上標編號」，為編者所加。 

4、註腳引文，梵巴字原則上不引出。 

5、印順導師原文中，括號內的數字，如「(1.001)」，表示原文本有的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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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得正覺的解脫。 

正覺──三菩提與解脫，是佛與聲聞弟子所共同的，不過聲聞眾重於解脫，佛陀重於正

覺罷了。3 

2. 聲聞的正覺解脫 

在家出家的聲聞眾，為了無限生死的苦迫，覺了生死的根源是無明、貪愛，依中道行去

修持，即能向於正覺，到達生死解脫。 

這必須堅毅懇到的精進，經非常努力，才能豁然大悟，超凡成聖，轉迷情的生活為正覺

的生活。 

（二） 聲聞的解脫四果 

學者的進修實證，略分四級： 

1. 初果：斷三結 

(一)、須陀洹──預流果，這是內心初得從來未有的體驗「知法入法」。雖沒有究竟，但

生死已可說解脫了。 

那時，斷了生死根本，徹見寂滅法性，如說：「於此法（滅），如實正慧等見，三結盡斷

知，謂身見、戒取、疑，是名須陀洹果。不墮惡道，必定正趣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

然後究竟苦邊」（雜含卷三‧六一經）。 

三結是繫縛生死煩惱中最重要的： 

〔1〕身見即我見，由於智慧的證見無我性，不再於自身生神我想了。如闡陀說：「不復見

我，唯見正法」（雜含卷一○‧二六二經）。 

〔2〕戒取，即執種種邪戒──苦行、祭祀、咒術等為能得解脫的。聖者不會再生戒取，

去作不合理的宗教邪行。 

〔3〕疑，是對於佛法僧的猶豫。聖者「初得法身」4，與佛及僧心心相印，還疑惑個什麼！ 

2. 餘果 

依此進修，經(二)、斯陀含──一來，(三)、阿那含──不還，到究竟解脫的(四)、阿羅

漢。 

                                                 
3（1）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15：佛陀是自覺者，不同聲聞弟子的「悟不由他」，是「自覺誰嬭

師」的自覺。佛法由釋尊的創見而流布人間，他是創覺者，所以稱為佛陀。 

佛世的多聞聖弟子──聲聞，雖也能正覺解脫，與佛同樣的稱為阿羅漢，卻沒有被稱為佛的。所以我們

說釋尊是覺者，應重視他的創覺性。（2）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267： 

佛陀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上正遍覺者。正覺的普遍性，究竟性，超過一般聲聞弟子，

所以佛陀是重于正覺的。 

4 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15 ~ p.16： 

佛陀的所以為佛陀，在乎正覺緣起法性，這是佛陀的法身。釋尊證覺緣起法身而成佛，如弟子而正覺

緣起法的，也能證得法身；不過約聞佛的教聲而覺悟說，所以稱為聲聞。「如須陀洹得是法分名為初得

法身，乃至阿羅漢辟支佛名後得法身」（羅什答慧遠書）。能得法身的佛弟子，是真能窺見佛陀之所以

為佛陀的，所以釋尊說：「見緣起即見法，見法即見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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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羅漢，是〔1〕生死的解脫者──無生；〔2〕煩惱賊的淨盡者──殺賊；〔3〕值得供養尊敬

的聖者──應供。5 

3. 總結 

如經中說：須陀洹雖破除煩惱，還有「餘慢」未盡（雜含卷五‧一○五經）。6此慢，或

稱為「慢類」7。 

這是雖因無我智力，不再起分別的我我所見，但無始來習以成性的「內自恃我」8，還

不能淨盡，所以還剩有有限──七生或一生的生死。 

這需要再經不斷的努力，才能徹底根絕，達到究竟解脫的境地。 

（三） 證果的情形不一 

1. 具體內容 

    聲聞的證得初果與四果，是極不一致的。 

大智慧的如舍利弗，最愚笨的如周梨槃陀伽。 

                                                 
5《大智度論》卷 2〈序品 1〉(CBETA, T25, no. 1509, p. 71, b20-c1)： 

復名「阿羅呵」。云何名「阿羅呵」？「阿羅」名「賊」，「呵」名「殺」──是名「殺賊」。如偈說：「佛

以忍為鎧，精進為剛甲，持戒為大馬，禪定為良弓，智慧為好箭；外破魔王軍，內滅煩惱賊，是名阿

羅呵。」 

復次，「阿」名「不」，「羅呵」名「生」──是名「不生」。佛心種子，後世田中不生無明糠脫故。 

復次，「阿羅呵」名「應受供養」。佛諸結使除盡得一切智慧故，應受一切天地眾生供養；以是故，佛

名「阿羅呵」。 

6（1）印順導師《成佛之道（增註本）》p.162： 

在從凡入聖時，斷了部分煩惱，但還沒有究竟，稱為『餘慢未盡』。慢是微細的自我感，及因此而

引起的自我中心活動。如徹底斷盡了，就得到解脫。 

（2）《雜阿含‧105 經》卷 5(CBETA, T02, no. 99, p. 32, a22-b19)： 

佛告仙尼：「色是常耶？為無常耶？」答言：「無常，世尊！」復問：「仙尼！若無常者，是苦耶？」

答言：「是苦，世尊！」復問仙尼：「若無常、苦，是變易法，多聞聖弟子，寧於中見我、異我、

相在不？」答言：「不也，世尊！」…〔中略〕… 

佛告仙尼：「我諸弟子，聞我所說，不悉解義而起慢無間等；非無間等故，慢則不斷；慢不斷故，

捨此陰已，與陰相續生。是故，仙尼！我則記說，是諸弟子，身壞命終，生彼彼處。所以者何？

以彼有餘慢故。 

仙尼！我諸弟子，於我所說，能解義者，彼於諸慢得無間等；得無間等故，諸慢則斷；諸慢斷故，

身壞命終，更不相續。仙尼！如是弟子，我不說彼捨此陰已，生彼彼處。所以者何？無因緣可記

說故。欲令我記說者，當記說彼：『斷諸愛欲，永離有結，正意解脫，究竟苦邊。』我從昔來及今

現在，常說慢過、慢集、慢生、慢起，若於慢無間等，觀眾苦不生。」 

7《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19〈分別隨眠品 5〉(CBETA, T29, no. 1558, p. 101, a12-24)： 

慢隨眠差別有七：一、慢，二、過慢，三、慢過慢，四、我慢，五、增上慢，六、卑慢，七、邪慢。

令心高舉，總立慢名；行轉不同，故分七種。…〔中略〕… 

然本論說慢類有九：一、我勝慢類，二、我等慢類，三、我劣慢類，四、有勝我慢類，五、有等我慢

類，六、有劣我慢類，七、無勝我慢類，八、無等我慢類，九、無劣我慢類。 

8 印順導師《佛在人間》p.185： 

「慢」，
〔1〕如仗著自己的權勢、財力、知識、健康等，以為超勝別人，引起「恃我凌他」的優越感。這

是表現於外的，
〔2〕內心深處，還有微細的，根本的慢，就是直覺得自己是對的、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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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極老的如須跋陀羅，一百二十歲；頂年輕的，如七歲沙彌均頭。 

阿難從佛極久，還沒有證阿羅漢；而舍利弗、憍陳如們，不過幾天就成了阿羅漢。 

而且，證得須陀洹以後，有現身進修即得阿羅漢的，也有證得初果或二果、三果後，停

頓不前的。但生死已有限量，究竟解脫是不成問題了。 

2. 緣由 

證果的情形不一，大抵基於根性利鈍，及信道──深信三寶而努力求其實現的精誠程度

而定。 

這是人人可得的，但如心有所著，有所偏，不能恰到好處的行乎中道，特別是亂心妄執，

那就非常難得了！ 

二、 生死解脫 

（一） 現生涅槃的自證智 

    生死解脫  生死解脫，在聖者是自覺自證的。「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

不受後有」。現生涅槃的自證智， 

1. 從「見法」說 

從「見法」說：由於無常無我而悟入法法歸於寂滅，現覺得沒有一毫可取可著的。這無

著無累的覺證，即涅槃無生──生死不可得的確證。 

2. 從「離欲──煩惱」說 

從「離欲」──煩惱說：
〔1〕不但在空性的現覺中，如日朗天空，沒有一些兒陰影；

〔2〕

即使從此出觀，回復平常的心境──世俗智，也自覺得煩惱不起。 

這是可以試驗的，如舍利弗說：「作是思維：我內心中為離欲不？是比丘當於境界或取

淨相（即故意想男女的親愛，聲色的娛心等），若覺其心於彼遠離，順趣浚注。……則

能堪任自記：於五欲功德離欲解脫」（雜含卷一八‧四九三經）。 

這樣，確見自己的煩惱淨盡，不會再從自我私欲私見而行動，即不會再作感生死的後有

業。如明燈不再加油，不久會歸於息滅。9 

                                                 
9（1）印順導師《成佛之道（增註本）》p.154 ~ p.155： 

煩惱對於業，有二種力量。一、「發業」力：無論善業或惡業，凡能招感生死苦果的，都是由於煩

惱，直接或間接的引發而起的。所以如斷了煩惱，一切行為，就都不成為招感生死的業力。二、「潤

生」力：業已經造了，成為眾生的業力。但必須再經煩惱的引發，才會招感苦果。這如種子生芽

一樣，雖有了種子，如沒有水分的滋潤，還是不會生芽的。也就因此，如煩惱斷了，一切業種就

乾枯了，失去了生果的力量。 

由於煩惱的發業與潤生，在因「緣會」合時，才有業種的招「感苦果」。所以，一般但說業感，是

說得不夠明白的。假如要說業感生死，倒不如說：由無明等煩惱而感生死，說得更扼要些。 

（2）印順導師《成佛之道（增註本）》p.429： 
〔一〕

有些論師，於法起自性見，這才說：這是有漏善法，這是無漏善法，這是二乘善法，這是佛善

法。 

〔二〕〔1〕隨眾生的情執來分別，善法就被分割為不同的性類。雖然現實眾生界，確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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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現生解脫的生活 

1. 知一切本來空寂，能於一切苦得解脫 

    現生的證得涅槃，不但能確證未來生死的解脫，對於現生，更能實現解脫的自由。

這由於通達了無常、無我、無生──人生的究竟真理，知道一切的本來空寂，一切本來

如此而必然如此的。如老死──無常性的必然到來，佛也沒有例外，這有什麼悲哀？依

法持心，能於一切苦迫中得解脫，什麼都不能撓亂聖者的心情。 

2. 苦：身苦與心苦 

原來，人類苦迫無限，而歸納起來，不外乎兩種： 

一、從身而來的「身苦」，即有關於生理的，如饑寒等。 

二、從心而來的「心苦」，如外物得失的憂惱，生離死別的感傷，尤其是老死到來，感

到自己的幻滅，罪惡的悔嫌，繫戀家族財產而起的痛苦。 

這二者雖有相互影響，但一是重於生理的，一是重於心理的。身苦是一般共感的，心苦

即因人而不同。10 

                                                                                                                                                         
〔2〕但約契理來說，就不是這樣。善法就是善法；善法所以有有漏的，無漏的，那是與漏相應或不

相應而已。如加以分析，有漏善是善與煩惱的雜糅，如離煩惱，就是無漏善了。所以古代有『善

不受報』的名論；眾生的流轉生死，是由於煩惱及業。生人及天，並不由於善法，而是與善法相

雜的煩惱。 

10 印順導師《佛在人間》p.209 ~ p.211： 

    (二)、身苦心苦：再分二大類來說。經上常說：「憂悲苦惱」，一般來說，這都是苦，沒有太大的差

別。然經文所說，有不同的意義。 

〔一〕〔1〕憂，是意識上所感受的苦；較平時所說的憂愁，憂慮，意義要廣一點。為未來事擔心，固然是憂；

即當前的境界，引起不稱意的感覺，非生理所引生的，與意識相應，都名為憂。
〔2〕悲，是悲哀，悲傷，

也是與意識相應的。內心因某項事物的無法獲得，或得而復失所引生的不稱意感──如權威的喪失，

經濟的耗散，眷屬的分離，年華的消逝，名譽或其他的蒙受損害，這一類的憂苦，統稱為悲。悲是與

意識相應的，比憂的情形更嚴重些。 

〔二〕〔1〕什麼是苦？苦是與五識相應的，如口渴，饑餓，冷熱，肉體受創傷等，直接由生理關係所引起的，

就是苦。
〔2〕惱，是由生理所引起，苦到極點，劇烈的痛苦，內心焦灼如焚。嚴重起來，吃不下，睡不

著，坐立不安，名為惱。 

這「憂悲苦惱」，可分為兩類：憂悲屬於心苦，苦惱屬於身苦。  

    
〔一〕

身苦是由生理所引起的苦，雖然身體強弱，抵抗力不等，反應的苦不完全一致，但大致說來，

是人人一樣的（都會有苦感的）。如饑渴，創傷，疾病，身苦的感受，大致相同。 

〔二〕
心苦，

〔1〕或也由物質所引起，但是間接的；
〔2〕或直接由憶前想後等而引起。引起的對象，儘管相同，

而感受的苦痛，程度的深淺，因人而異，甚至相反的感到喜樂。 

舉例說：中秋的明月，喜歡他的人多。有人逢此佳節，還有賞月的雅興，感到無限的快樂。然同是一

輪明月，有的卻不見則已，見了反生痛苦，甚至泫然淚下，無限悲傷。所謂「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

鄉」，原來他看到中秋的明月，激起思家之情，想起父、母、妻、兒，都遠在天涯海角，而自己卻流落

異鄉，雖逢佳節，也不得一敘天倫之樂。佳節與明月，帶來了感觸憂苦，所謂「每逢佳節倍思親」。可

見同樣的明月，使人有不同的感受。這種憂苦，與生理不相關，與對象沒有必然關係，視人所引起的

感想而定，這是心苦。 

再舉例說：有人聽說某人在背後詆毀他，聽了焦躁不安，內心感到莫大的委屈；過了多時，心裡還忘

不了。也有人聽說他人背後誹謗，卻無動於衷，付之一笑了之。同樣的一句話，有人聽了苦惱不已，

有人聽了無動於衷，這可見引生的感受，是因人的心境而異的；這樣的苦，就是心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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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解脫的要義：身苦，心不苦 

舍利弗為那拘羅長者說：「身苦患，心不苦患」（雜含卷五‧一○七經），即揭示了佛法

修行而得解脫的要義。佛弟子的定慧熏修，只是到達心地明淨，真慧洞徹，即使老死到

來那樣的痛苦（其他的苦可知），也不會引起繫戀的心苦。 

4. 愛欲，是心苦的根本──貪欲盡者，說心解脫 

慧解脫的，身體的痛苦與常人一樣。定力深的，身苦可以減輕，或者毫無痛苦。心苦是

從自體愛所起的我我所見中引發來的情緒，聖者得無我慧，即能離愛欲而心得自在解脫。

從自心淨化的解脫說，這是出世法最根本的，唯一的重要問題。 

所以經中常說：「貪欲盡者，說心解脫」11。舍利弗說：「大師唯說調伏欲貪」（雜含卷五‧

一○八經）。 

以貪欲──即集諦的愛為本的身心，是現生苦迫的根本，貪愛又是未來流轉的根本。解

脫了這，〔1〕即現身自作證而得究竟解脫，未來不再受生死。〔2〕現時能離去自我執，解脫

自在，從自他和樂的行為中，營為正覺的合理生活。  

三、 涅槃 

（一） 現生解脫的當體，即是涅槃 

    涅槃  生死解脫，不是現生不死，不是未來永生，是未來的生死苦迫的不再起，於

現生的苦迫中得自在。這樣的解脫當體，即是涅槃。 

（二） 《阿含》涅槃的一般義──不再來人世間 

1. 總說 

關於涅槃，從來有有餘涅槃、無餘涅槃的分別。12依漢譯《阿含經》說：涅槃的一般意

義，應該是不再來這人世間了。13 

                                                                                                                                                         
以世情來說，最大的痛苦，莫過於臨死對眷屬財物的戀著不捨。然平時於佛法有相當修持的，能在這

緊要關頭，泰然而去。同是瀕臨死亡，卻有不同感受，顯示了心苦確是因人而異的。 

所以身苦大致相同，而心苦卻人人不同；學佛的人，應分別二類苦痛的差別。 

11《雜阿含‧2 經》卷 1(CBETA, T02, no. 99, p. 1, a17-25)：  

世尊告諸比丘：「於色當正思惟，觀色無常如實知。所以者何？比丘於色正思惟，觀色無常如實知者，

於色欲貪斷，欲貪斷者說心解脫。如是受……。想……。行……。識，當正思惟，觀識無常如實知。

所以者何？於識正思惟，觀識無常者，則於識欲貪斷，欲貪斷者說心解脫。如是心解脫者，若欲自證，

則能自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12 印順導師《學佛三要》p.227： 

當破了我見，斷盡煩惱，證入法性時，名為得涅槃。涅槃是親切的體證了，但還不能沒有苦。有此身

體存在，餓了還是要吃，冷了還是要穿，辛苦了還是會疲勞，會老，會病。不過，比平常人不同，雖

然身體有苦，而不致引起憂愁懊惱等心苦，這叫有餘涅槃，就是上文的「斷惑則得涅槃」。 

到最後死了，這個身心的組合離散了，不再引生新的自體，新的苦果，這叫無餘涅槃，也就是「業盡

報息則入涅槃」。  

13 印順導師《勝鬘經講記》p.145 ~ p.146： 

《阿含經》中，意生身也是有的。什麼是意生身？…〔中略〕…或約色無色界身說：《阿含經》也說二種

涅槃：一、有餘涅槃，二、無餘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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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證：三果名有餘涅槃，四果名無餘涅槃 

如《雜含》（卷三四‧九五七經）說：「眾生於此處命終，乘意生身生於餘處。當於爾時，

因愛故取，因愛而住，故說有餘。……世尊得彼無餘，成等正覺」。 

《增一含‧火滅品》也如此說：「比丘滅五下分結14，即彼般涅槃，不還來此世，是謂有

餘涅槃界。……比丘盡有漏成無漏，意解脫，智慧解脫，自身作證而自遊戲，……是謂

無餘涅槃界」。 

《中含‧善人往經》，對於「少慢未盡五下分結已斷」的，更分為七善人；15而現究竟不

                                                                                                                                                         
約古典的《阿含經》義說：得不還果名有餘涅槃；得阿羅漢果，名無餘涅槃。三果聖人，上生而更不

還來欲界受生，所得上界身，即名意生身。…〔中略〕…阿那含果得有餘涅槃，有意生身：阿羅漢果得無

餘涅槃，意生身也沒有了。 

14 印順導師《成佛之道（增註本）》p.242 ~ p.243： 

阿那含是梵語，譯義為『不來』或『不還』。…〔中略〕…從斷煩惱來說：欲界的修道所斷惑，到此已斷

盡了，所以不再能成欲界的生死。但佛在經中，總是說：『五下分結盡，得阿那含』。五下分結是：身

見，戒禁取，疑，欲貪，瞋。這五類，都是能感欲界生死的，所以叫下（對上二界）分。但身見，戒

禁取，疑，在見道得初果時，先已經斷盡了，現在又進一步的斷盡了欲貪與瞋，也就是斷盡了一切欲

界修惑。瞋恚，是專屬於欲界的煩惱。貪是通三界的，但欲貪指欲界的貪欲而說。 

15（1）《中阿含．6 善人往經》卷 2〈七法品 1〉(CBETA, T01, no. 26, p. 427, a15-c22)： 

世尊告諸比丘：「我當為汝說七善人所往至處及無餘涅槃。…〔中略〕… 

佛言：「云何為七？…〔中略〕…無上息迹慧之所見，然未得證。比丘行如是，往至何所？譬如燒䴸，

纔燃便滅。當知比丘亦復如是，少慢未盡，五下分結已斷，得中般涅槃，是謂第一善人所往至處，

世間諦如有。 

復次，…〔中略〕…無上息迹慧之所見，然未得證。比丘行如是，往至何所？譬若如鐵洞燃俱熾，以

椎打之，迸火飛空，上已即滅。當知比丘亦復如是，少慢未盡，五下分結已斷，得中般涅槃，是

謂第二善人所往至處，世間諦如有。 

復次，…〔中略〕…無上息迹慧之所見，然未得證。比丘行如是，往至何所？譬若如鐵洞燃俱熾，以

椎打之。迸火飛空，從上來還，未至地滅。當知比丘亦復如是，少慢未盡，五下分結已斷，得中

般涅槃，是謂第三善人所往至處，世間諦如有。 

復次，…〔中略〕…無上息迹慧之所見，然未得證。比丘行如是，往至何所？譬若如鐵洞然俱熾，以

椎打之，迸火飛空，墮地而滅。當知比丘亦復如是，少慢未盡，五下分結已斷，得生般涅槃，是

謂第四善人所往至處，世間諦如有。 

復次，…〔中略〕…無上息迹慧之所見，然未得證。比丘行如是，往至何所？譬若如鐵洞燃俱熾，以

椎打之，迸火飛空，墮少薪草上，若烟若燃，燃已便滅。當知比丘亦復如是，少慢未盡，五下分

結已斷，得行般涅槃，是謂第五善人所往至處，世間諦如有。 

復次，…〔中略〕…無上息迹慧之所見，然未得證。比丘行如是，往至何所？譬若如鐵洞燃俱熾，以

椎打之，迸火飛空，墮多薪草上，若烟若燃，燃盡已滅。當知比丘亦復如是，少慢未盡，五下分

結已斷，得無行般涅槃，是謂第六善人所往至處，世間諦如有。 

復次，…〔中略〕…無上息迹慧之所見，然未得證。比丘行如是，往至何所？譬若如鐵洞燃俱熾，以

椎打之，迸火飛空，墮多薪草上，若烟若燃，燃已便燒村邑、城郭、山林、曠野。燒村邑、城郭、

山林、曠野已，或至道、至水、至平地滅。當知比丘亦復如是，少慢未盡，五下分結已斷，得上

流阿迦膩吒般涅槃，是謂第七善人所往至處，世間諦如有。 

云何無餘涅槃？…〔中略〕…無上息迹慧之所見，而已得證。我說彼比丘不至東方，不至西方、南方、

北方、四維、上下，便於現法中息迹滅度。我向所說七善人所往至處及無餘涅槃者，因此故說。」 

（2）【五種阿那含】梵語阿那含，華言不來，又云不還。謂不還來欲界受生，即第三果也。以其根有利

鈍，行有勤怠，於證阿羅漢果有先後之不同，故分為五也。（梵語阿羅漢，華言無學，又云無生。） 

  〔一、中般涅槃〕，中即中陰，亦名中有，以人死之後，未得托生之識身也。梵語般涅槃，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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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受生死的，稱為無餘涅槃。 

3. 結說 

這可見，涅槃有不再來這人世間受生的意義。阿那含與阿羅漢──佛也是阿羅漢，都不

再來人間，所以並稱涅槃。 

但阿那含還有煩惱與身的剩餘，阿羅漢才是無餘的。  

（三） 般涅槃：生死的究竟解脫 

1. 除了「眾苦盡滅」可說外，不可「說有說無」 

    涅槃是現生自證的。自覺人世間生死的解脫，無論是于人間究竟，或于「彼處」究

竟，生死的究竟解脫，稱為般涅槃。 

得到涅槃，除了「眾苦盡滅」，還可說什麼？古德有以為還有身心的，有以為有心而沒

有身的。依契經說，這些是妄情的戲論！ 

2. 經證：說惑業苦的不生，性空法身的超名相數量（不可施設） 

〔一〕《雜含》（卷三二‧九○五經）說：「如來者，〔1〕色（受、想、行、識、動、慮、虛

誑、有為、愛）已盡，心善解脫，〔2〕甚深廣大，無量無數，寂滅涅槃。……如來若有，

若無，若有無，若非有非無後生死，不可記說」。 

〔二〕又（卷三四 ‧九六二經）說：「〔1〕色已斷已知，受、想、行、識已斷已知。斷其根

本，如截多羅樹頭，無復生分，于未來世永不復起。……〔2〕甚深廣大，無量無數，永

滅」。「于一切見，一切受，一切生，一切我我所見、我慢、繫著使、斷滅。寂靜，清涼，

真實。如是等解脫，生者不然，不生亦不然」。 

〔三〕釋尊對於涅槃，〔1〕除了說明煩惱業苦的不生以外，〔2〕以「甚深廣大，無量無數」來

形容。甚深廣大與無量無數，即法性空寂，這是超名相數量以上的。 

如《雜含》（卷三四‧九六二經）說：「如來法律，〔1〕離諸枝條柯葉，〔2〕唯空幹堅固獨立」。

別譯作：「瞿曇亦復如是，〔1〕已斷一切煩惱結縛，四倒邪惑皆悉滅盡，〔2〕唯有堅固真法

                                                                                                                                                         
言滅度。謂此阿那含從欲界沒，生色界時，於色界中有身，便斷上地餘惑，證阿羅漢，得般涅槃

也。（上地，即無色界也。） 

  〔二、生般涅槃〕，生者，於色界受生也。謂此阿那含於欲界得第三果已，從欲界沒，生於色

界，便斷上地餘惑，得阿羅漢，入般涅槃也。 

  〔三、有行般涅槃〕，有行，即加功用行也。謂此阿那含於欲界得第三果已，從欲界沒，生於

色界，不能速疾趣涅槃果，更經多時勤修加行，方斷上地餘惑，得阿羅漢，入般涅槃也。 

  〔四、無行般涅槃〕，無行即不加功行也。謂此阿那含於欲界得第三果已，從欲界沒，生於色

界，更經多時，不能加功用行，懈怠慢縱，任運經久，方斷上地餘惑，得阿羅漢，入般涅槃也。 

  〔五、上流般涅槃〕，上即無色界，流即流行。謂此阿那含，從欲界沒，生於色界，不能便證

涅槃，要須流行色界餘天之中，次第生已，方斷上地餘惑，得阿羅漢，入般涅槃也。（餘天，即色

界初禪後，二禪、三禪、四禪天也。）（三藏法數(明‧一如等集註)） 

（3）《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174(CBETA, T27, no. 1545, p. 875, c2-4)： 

復次，上流有二種：一、行色界，二、行無色界。行色界者，乃至色究竟天；行無色界者，乃至

非想非非想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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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 

〔1〕幻化的身心永滅，〔2〕惟是性空，惟是法身，這即是涅槃。 

3. 詳釋 

（1） 法說 

有情的所以個體永續，所以無限苦迫，只是迷情為本的諸行，在我執的攝取、住著中，

形成和合相續的生命個體。這才「五蘊熾然」，死生不了。 

如破我除愛，即割斷了生死的連索，前五蘊滅而後五蘊不再起，即唯一法性而不可說為

什麼。 

（2） 喻說 

如大海水，由于過分寒冷，結成冰塊。冰塊的個體，與海水相礙。如天暖冰消，那僅是

一味的海水，更不能想像冰塊的個性何在。 

（3） 結說 

這樣，如想像涅槃中的身心如何，或以為小我融于大我，擬想超越的不思議的個體，實

在是妄情的測度！ 

4. 總結 

（1） 從趣向涅槃，有如幻還滅可說 

所以從有情趣向于涅槃，可說「此滅故彼滅」，可說「如截多羅樹頭無復生分」。 

（2） 直論涅槃，則不可施設 

如直論涅槃，那是不能說有，也不能說無；不能想像為生，也不能說是無生，這是超名

相數量的，不可施設的。16 

〔1〕所以焰摩迦以為「世尊所說漏盡阿羅漢，身壞命終無所有」，被斥為邪見。試問，「如

來見法真實如，住無所得，無所施設」（雜含卷五‧一○四經），這怎樣可想像為無所有

呢？ 

〔2〕《本事經》（卷三）也說得極為明白：「畢竟寂靜，究竟清涼，隱沒不現，惟由清淨無

                                                 
16 印順導師《中觀論頌講記》p.488 ~ p.490： 

    無得亦無至    不斷亦不常    不生亦不滅    是說名涅槃  

    前頌反責外人，這一頌顯正，以二無四不明涅槃。…〔中略〕… 

〔1〕佛教說見真諦證涅槃，是悟入畢竟空性，深入法的內在，與一切法空性融然一味，無二無別，平常

稱之為入不二法門。這是境智一如，能所雙泯，有無俱寂，自他不二，超越一切名想差別。這不能想

像、思考，想就有能想所想；這也難以說，說就有能說所說。這唯有修行者以正觀的直覺，廓然的洞

見他。雖說融成一體，但也不起一想。以假名來表示他，所以說：悟入空寂性，是法法清淨，法法本

然的，是一切戲論都息的。…〔中略〕…這二無四不的寂滅空性，總算在不可說中，假說此二無四不「名

涅槃」。涅槃如此，怎麼可以有所得心，想像有苦可滅，有集可斷，有真常的涅槃可證呢！上來依勝義

說。 

〔2〕然如幻眾生，修如幻行，不取著一切而得身心解脫的涅槃；這涅槃即如幻如化的。在如幻如化的涅

槃中，也決無自性實有的可得、可至、可斷、可常、可生、可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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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論體。如是清淨無戲論體，不可謂有，不可謂無，不可謂彼亦有亦無，不可謂彼非有

非無，惟可說為不可施設究竟涅槃」。 

 

第二節 佛陀的正覺  

一、 正覺與解脫的特勝 

（一） 正覺的特勝 

    正覺與解脫的特勝  佛陀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上正遍覺者。正覺的普遍

性，究竟性，超過一般聲聞弟子，所以佛陀是重于正覺的。 

學佛者也不稱發出離心，而說發菩提心。聲聞是聞佛教聲而解脫，佛卻「先未聞法，能

自覺知，現法身知，得三菩提」（雜含卷二六‧六八四經）。 

1. 從「無貪、無瞋、無癡」說 

〔一〕佛陀的正覺，是無貪、無瞋、無癡的完滿開展，究竟圓成；〔二〕而聲聞弟子的正覺，

是偏於無貪、無癡的，佛與聲聞的正覺，可說有程度上的差別。但這是說： 

〔一〕佛陀的正覺，是智慧中心的，含攝得無貪、無瞋、無癡，從身心淨化，自他和樂的

生活中得究竟自在。 

〔二〕〔1〕如從智慧的無癡說，無漏慧的證法性空，與聲聞沒有差別，畢竟空是沒有什麼彼

此差別的。能實現智證空如，即轉凡成聖，轉迷成悟。三乘同性的聖人，不是神，只是

以智證空寂而得離欲解脫的自由人。
〔2〕不過，慈悲而偏於消極的不害他，這是聲聞；重

於積極的救護他，即是從修菩薩行而成佛。佛在這三乘同一解脫的聖格中，顯出他的偉

大。 

2. 從「真俗無礙，悲智相應」說 

有情，是身心相依，也是自他互成的，所以佛陀的正覺，〔1〕不但契合緣起的空性，更能

透達緣起的幻有。〔2〕慈悲利他的德行，更能發揮出來，不像聲聞那樣僅是消極的無諍行
17。 

人間佛陀的無上正遍覺，應從〔1〕真俗無礙，〔2〕悲智相應中去說明與聲聞的差別。  

（二） 解脫的特勝 

1. 解脫的平等：煩惱及生死 

                                                 
17（1）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633： 

    須菩提，是被稱讚為：「無諍三昧人中最為第一」。「無諍」，就是阿蘭若。從形跡說，這是初

期野處的阿蘭若行，而不是近聚落住（與聚落住）的律儀行。從實質說，無諍行是遠離一切戲論，

遠離一切諍執的寂滅。 

（2）印順導師《般若經講記》p.64 ~ p.65：     

梵語阿蘭那，即無諍。三昧，即繫心一境的正定。無諍三昧，從表現於外的行相說，即不與他諍

執，處處隨順眾生。覺得人世間已夠苦了，我怎麼再與他諍論，加深他的苦迫呢？ 



第二十章 正覺與解脫 

11 

    論到解脫，佛與聲聞弟子平等平等。如《中含‧瞿默目犍連經》說：「若如來無所

著等正覺解脫，及慧解脫阿羅訶解脫，此二解脫無有差別，亦無勝如18」。 

解脫的平等，約解脫能感生死的煩惱及生死說。 

2. 解脫的不同：煩惱的習氣 

（1） 法說 

如論到煩惱的習氣，即彼此不同，如舍利弗還有瞋習，畢陵伽婆蹉有慢習，這是煩惱積

久所成的習性。雖然心地清淨，沒有煩惱，還要在無意間表露於身語意中。 

聲聞的清淨解脫，還不能改善習以成性的餘習。這雖與生死無關，但這到底是煩惱的餘

習，有礙於究竟清淨。19 

（2） 喻說 

古人譬喻說：聲聞急於自了，斷煩惱不斷習氣。這如犯人的腳鐐，突然打脫，兩腳雖得

自由，而行走還不方便。 

菩薩於三大阿僧祇劫修行，久已漸漸的消除習氣；等到成佛，即煩惱與習氣一切都斷盡

了。這如犯人的腳鐐，在沒有打脫時，已設法使他失去效用；等到將腳鐐解去而得自由

時，兩腳即毫無不便的感覺。 

3. 結說 

這解脫的同而不同，還是由於聲聞的急於為己，菩薩的重於為人。  

二、 佛的相對性與絕對性 

（一） 現實人間的佛陀觀 

1. 德行能作到時代的完成 

    佛的相對性與絕對性  現實人間的佛陀，如釋迦牟尼佛，成立於無貪、無瞋、無癡

                                                 
18 印順導師《空之探究》p.75： 

勝如（如是不如，勝如即優劣）…〔下略〕… 

19（1）印順導師《唯識學探源》p.137 ~ p.138： 

習氣的有無，是佛與二乘斷障的差別，像《大智度論》（卷二）說：  

      「阿羅漢、辟支佛，雖破三毒，氣分不盡。譬如香在器中，香雖去，餘氣故在。又如草木

薪火燒，煙出炭灰不盡，火力薄故。佛三毒永盡無餘，譬如劫盡火燒，須彌山、一切地都

盡，無煙無炭。如舍利弗瞋恚餘習，難陀婬欲餘習，畢陵伽婆蹉慢餘習。譬如人被鎖，初

脫時行猶不便」。  

    佛是煩惱、習氣都盡了的，聲聞、獨覺還剩有餘習。這煩惱氣分的餘習，就是無始以來一切

煩惱的慣習性。煩惱雖已斷卻，但習氣還在身體、言語、意識上不自覺的流露出來。像舍利弗的

「心堅」，畢陵伽婆蹉的喊人「小婢」。它雖是煩惱氣分，但並不是偏於心理的。 

（2）印順導師《學佛三要》p.211 ~ p.212： 

二乘聖者，雖斷盡煩惱而證解脫，但煩惱的習氣，還時時發現。這種習氣，雖不礙於生死解脫，

不礙於心地自在，而到底還是一種缺點。因為無始來的煩惱，多而且重，深刻影響於身心。所以

雖由智慧而破除了煩惱，身心仍不免遺剩有過去煩惱的慣習性。這種慣習性，就是習氣。聲聞聖

者有這種習氣，事例很多，如畢陵伽婆蹉有慢習，大迦葉的聞歌起舞等。這些習氣，菩薩已能分

分的銷除，但須證得佛果，才能純淨。煩惱與習氣銷盡，才能到達究竟圓滿的解脫境地──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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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均衡擴展，成立於尊重真理、尊重自己、尊重世間，20而德行能作到時代的完成。 

2. 本著徹底而完善的正覺，適應當時、當地、當機，無不恰到好處 

這是說：在聖者正覺的同一性上，更有真俗無礙性，悲智相應性，達到這步田地即是佛。

這〔1〕在智證空寂的正覺中，沒有彼此差別，是徹底的；〔2〕三德21的平衡開發，是完善的。

本著這樣徹底而完善的正覺，適應當時、當地、當機，無不恰到好處，佛陀是究竟圓滿

的！ 

3. 淨化人性，擴展人的德能而達到恰好處 

大乘法中說：菩薩初得無生法忍──這雖是慈悲相應的，約智證空性說，與聲聞平等，

即可稱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可說成佛了。22 

究竟圓滿的佛陀，不外乎淨化人性，擴展人的德能而達到恰好處。這才是即人成佛的佛

陀，實現於人間的佛陀！  

（二） 自我本質的佛陀觀 

    在大乘法的展開中，佛陀觀到達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在，絕對無限的佛陀。

在從現實人間的佛陀說，這是多少可以考慮的。 

佛陀雖因久劫修行，有廣大的世俗智，自發的勝義智，但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

在，實難以從現實的佛陀中得到證明。反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在，佛也決

不因此而稱為佛陀。 

人間世──只要是現實存在的，即是緣起的存在，緣起是有相對的特性的，不能無所不

在，無所不能，無所不知。 

佛陀觀的發展到如此，因為佛法的普及民間，從信徒歸依佛陀的心情中發展出來。自釋

尊入滅，在時空的演變中，信眾意欲──知識、能力、存在的無限欲求，不能滿足於適

應當時人間的佛陀，23這才想像佛陀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在，而為任何時代、

                                                 
20 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181 ~ p.184： 

    慚與愧，可說是道德意向。…〔中略〕…什麼是慚愧？在人類相依共存的生活中，自己覺得要「崇

重賢善，輕拒暴惡」；覺得應這樣而不應那樣。換言之，即人類傾向光明、厭離黑暗的自覺。…〔中略〕…

這道德意向的自覺，應使他充分擴展，成為德行的有力策發者。…〔中略〕…慚愧心「自增上，法增上，

世間增上」。即是說：慚愧應依（增上是依義）於自、法、世間三者的助緣來完成。  

    一、依自己：…〔中略〕…二、依法：…〔中略〕…三、依世間：…〔中略〕… 

從上面看來，道德是源於人類的道德本能，而他的引發增長到完成，要依於重人格、重真理、重世間。

道德的所以是道德，應該如此非如此不可，即依這三者而決定。德行的增長完成，即對於自己人格、

社會公意、宇宙真理，在向善離惡的抉擇中，作得恰到好處。 

21 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269： 

成立於無貪、無瞋、無癡的均衡擴展，…〔下略〕… 

22 印順導師《成佛之道（增註本）》p.401 ~ p.402： 

初地，是菩薩入見道的位次，現證法性。菩提心與法性相應，名勝義菩提心。分證了無上菩提，所以

也可稱為（分證）成佛了。 

23 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269： 

本著這樣徹底而完善的正覺，適應當時、當地、當機，無不恰到好處，佛陀是究竟圓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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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信眾所不能超越的，推尊為圓滿的，絕對的。 

這是理想的，是自我本質的客觀化。一般宗教，幻想此為外在的神；而正見的佛弟子，

即知這是自心的佛，是自我──意欲本質的客觀化。24 

（三） 佛陀的絕對性，在相對性中完成 

我們知道，成佛是〔1〕智證──即三法印的空寂性的，這是沒有彼此而可說絕對的，徹

底的，〔2〕能真俗無礙、悲智相應的。到達這，即是佛陀，知識、能力、存在，緣起的一

切，永遠是相對的。這並非人間佛陀的缺陷，這才是契當真理。 

雖說是相對的，但無論佛陀出現于什麼時代，什麼地方，他的知識、能力、存在，必是

適應而到達恰好的。 

佛陀的絕對性，即在這相對性中完成！  

                                                 
24 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168 ~ p.170： 

    懷念佛陀，而不能滿足宗教上的情感，青年大眾們，在不自覺中，引出佛身常在的信仰，如『異

部宗輪論』（大正四九‧一五中──下）說：  

      …〔中略〕…  

    種種論義，這裡不加論列，只舉出幾點。
〔1〕「壽量無邊際」，是佛身常在的根本論題。

〔2〕「色身無

邊際」，是佛的無所不在。
〔3〕「威力無邊際」，是佛的無所不能。

〔4〕「一剎那心了一切法，一剎那心相應

般若知一切法」，是佛的無所不知。
〔5〕「佛化有情無厭足心」，是佛一直在關懷眾生，無休止地能濟度

有緣的眾生。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無所不知，而又永恆常在的佛，這樣的關懷眾生，利益眾生，就

足以滿足信眾宗教情感上的需求。 

我從佛法得來的理解，神只是人類無限意欲的絕對化。人類的生命意欲，在任何情況下，是無限延擴

而不得滿足的。對於自己，如相貌、健康（無病）、壽命、財富、眷屬──人與人的和諧滿意、知識、

能力、權位，都有更好的要求，更圓滿的要求。「做了皇帝想成仙」，就是這一意欲的表現。但自我的

無限欲求，在相對的現實界，是永不能滿足的。觸對外界，無限虛空與光明等，不能明了而感到神秘，

於是自我的意欲，不斷的影射出去，想像為神。 

神是隨人類的進步而進步，發展到最高神，那神就是永恆的；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絕對

的權力，主宰著一切，關懷著人類的命運。自我意欲的絕對化，想像為絕對的神。直覺得人──自己

有神的一分神性，於是不能在自己身上得到滿足的，企圖從對神的信仰與神的救濟中實現出來。一般

的宗教要求，似乎在這樣的情形下得到了滿足。 

所以，大眾部系的理想佛，是將人類固有的宗教意識，表現於佛法中。可說是一般宗教意識的神性，

經佛法的淨化，而表現為佛的德性。這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應該是，無始以來，人類為無

明（愚昧）所蔽，所表現出的生命意欲的愚癡相。總之，這樣的佛陀，不但一般宗教意識充實了；「本

生」、「譬喻」、「因緣」中的佛與菩薩，與現實人間佛的不調和，也可以解釋會通了。 

不過理想的佛陀，雖說是神的佛化，而到底經過了佛法淨化。一、佛是修行所成的（以後發展到本來

是佛，就是進一步的神化）；二、佛不會懲罰人，唯有慈悲；三、修行成佛，佛佛平等，不是神教那樣，

雖永生於神的世界，而始終是被治的，比神低一級。以理想的佛陀為理想，而誓願修學成就，就進入

大乘的領域。 


